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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简称 - 含义 

发行人/公司/汇联股份/股份

公司 
指 江苏汇联活动地板股份有限公司 

汇丽有限 指 
常州市汇丽活动地板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汇丽集团

常州活动地板有限公司”，汇联股份前身 

山东汇联 指 山东汇联活动地板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 

上海汇丽 指 
上海汇丽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汇丽（集团）公

司” 

汇正创投 指 常州市汇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编报规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证监发

[2001]37 号）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 41 号）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

[2010]33 号） 

本所/康达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保荐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申报会计师/公证

天业会计师 
指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招股说明书》 指 
《江苏汇联活动地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汇联活动地板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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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六）》（康达股发字[2023]第 0192 号） 

报告期 指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区域，就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

言，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 

本次发行上市/本次首发 指 发行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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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汇联活动地板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康达股发字[2023]0192 号 

致：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作为发行人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工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在审核、查证发行人的

相关资料基础上，依据《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编报规则》《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本所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北京市康达律

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汇联活动地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的律师工作报告》（康达股发字[2023]第 0126 号）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汇联活动地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法律意

见书》（康达股发字[2023]第 0127 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3 年 3 月 19 日出具的上证上审[2023]219 号《关

于江苏汇联活动地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沪市主板上市申请文

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本所律师在核查、验证

发行人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

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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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问询问题 9.关于商标授权 

根据申报材料，（1）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使用来自上海汇丽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汇丽）授权商标对应的销售收入占比整体保持在 30%左右，发行人

业务开展过程中对“汇丽”商标不存在依赖；（2）报告期内发行人无品牌销售

收入占比整体保持在 40%左右，发行人亦拥有“汇联”“华晶”等商标；（3）

2020 年“汇丽”商标许可费收取标准由固定变更为浮动标准后，商标授权使用

费大幅增长；（4）上海汇丽主要业务包括强化复合地板业务、木制品业务等，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存在一定相似性。 

请发行人说明：（1）区分产品所附商标，说明报告期内产品收入构成，并

结合收入变化趋势说明各商标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主要作用和贡献；（2）“汇

丽”商标许可费收取标准变更的原因，商标许可使用费定价依据和公允性；（3） 

上海汇丽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的情形，主营产品、主营业务历

史上是否存在混同、交叉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事实情况 

（一）区分产品所附商标，说明报告期内产品收入构成，并结合收入变化

趋势说明各商标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主要作用和贡献 

经过发行人在架空活动地板领域近 20 年的经营积累，公司产品的市场认可

度不断提高。目前，发行人已形成了多样化、自主与自有并重的商标体系，包括

自主品牌“汇丽”，自有品牌“汇联”、“华晶”等，该等商标均是发行人对外

拓展业务的重要标识，发行人对该等商标无特别区分，如与产品类别、产品特性、

客户类型等因素挂钩。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按产品所附商标划分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万

元） 
占比 

金额（万

元） 
占比 

金额（万

元）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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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丽”品牌对应

收入 
13,444.04 31.80% 13,500.12 31.47% 12,426.81 29.32% 

“汇联”“华晶”

等非“汇丽”品牌

对应收入 

1,499.90 3.55% 1,133.78 2.64% 504.61 1.19% 

无品牌对应收入 17,721.20 41.92% 18,645.35 43.46% 18,620.34 43.93% 

境外 ODM 业务收

入 
7,287.62 17.24% 5,919.19 13.80% 6,850.00 16.16% 

境外非 ODM 业务

收入 
2,055.01 4.86% 3,469.52 8.09% 3,662.47 8.64% 

其他业务收入 270.53 0.64% 231.03 0.54% 321.65 0.76% 

营业收入 42,278.31 100.00% 42,898.99 100.00% 42,385.89 100.00% 

注：发行人境外非 ODM 业务下，客户不指定具体品牌，产品中未贴有品牌。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各类商标对应的销售收入占比整体保持稳定，其中，“汇

丽”商标收入占比各期分别为 29.32%、31.47%及 31.80%，整体保持在 30%左右；

非“汇丽”商标对应的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1.19%、2.64%及 3.55%。此外，发行

人存在无品牌销售收入，各期占比分别为 43.93%、43.46%及 41.92%，整体占比

较高且维持稳定。 

无论是“汇丽”自主商标，亦或是“汇联”、“华晶”等自有商标，均系发

行人的主要商标之一，但该等商标并不构成发行人的核心竞争力，对发行人生产

经营的主要作用和贡献较小，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一方面，在发行人业务开展过程中，核心竞争要素系产品质量、开发设计能

力、综合服务能力等。 

不同于服装、食品、家电等消费类产品，发行人所处的工业建筑领域对产品

商标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发行人与下游客户合作的关键性因素更多的是产品质

量、开发设计能力、综合服务能力等方面。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发行人已经

成为集架空活动地板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为一体的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是

国内架空活动地板业综合实力较强的企业之一，目前已跻身国内架空活动地板领

域的第一梯队。在发行人业务开展过程中，核心竞争要素系产品质量、开发设计

能力、综合服务能力等。作为架空活动地板行业的龙头企业，凭借产品质量、研

发与技术、丰富产品线、规模化生产等优势，发行人已经拥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和影响力，系发行人项目承接和业务拓展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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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历年收入构成数据来看，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亦存在部分客户

对采购产品使用商标不进行约定的情形。报告期内，发行人无品牌销售收入占比

分别为 43.93%、43.46%及 41.92%，整体占比较高且高于各类商标使用的比例。 

因此，商标在发行人业务开展中作为一项标识，系对发行人前述产品质量、

开发设计能力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在销售展业中，部分合同或订单中约定使用相

关商标，实质上系客户通过品牌而锁定发行人及发行人生产的产品，亦是对发行

人整体竞争能力的认可。长久以来，始终系发行人在架空活动地板领域深根经营，

从而塑造了“汇丽”商标在这一细分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在此之前“汇

丽”品牌在该领域影响力空白。对于客户而言，决定合作的基础并非“汇丽”

商标的知名度，客户亦不知晓商标授权事项，仅简单认为“汇丽”品牌系发行

人的对外标识。整体而言，该等商标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主要作用和贡献较小。 

（二）“汇丽”商标许可费收取标准变更的原因，商标许可使用费定价依

据和公允性 

1、“汇丽”商标许可费收取标准变更的原因 

根据上海汇丽和发行人历次签署的商标许可协议，上海汇丽按照协议约定

将其拥有的“汇丽”商标许可发行人使用。其中，自 2005 年开始一期 10 万元、

至 2010 年一期 12 万元、至 2017 年一期 15 万元；至 2020 年 6 月 17 日签订的

商标许可协议，约定许可费用为前 5 年按发行人上一公历年度生产和销售许可

产品经审计营业收入的千分之四计算，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18万元，后 5 年按发

行人上一公历年度生产和销售许可产品经审计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计算，最低

不少于人民币 20 万元。 

发行人根据许可协议的相关约定，各期计提相关商标使用费并于次年 6 月

前支付上一年的商标费用。报告期内，商标使用授权费用及发行人支付情况如

下：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销售费用中的商标使用费

（万元、不含税） 
50.65 51.17 16.98 

应付商标使用费 

（万元、含税） 
53.78 54.25 18.00 

支付的商标使用费（万元） - 54.25 18.00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8-3-7 

 

2020 年至 2021 年，发行人相关商标使用费均已在次年支付完毕；2022 年

度的商标使用费尚未到结算支付时点，根据合同约定，发行人将于 2023 年 7 月

6 日前结算支付。 

上述许可费收取标准变更的主要原因为：一方面，前期商标使用许可费仍是

采用浮动定价，仅是在短期内相对固定，通常每 3 或 5 年调整提高一次。整体商

标授权使用费的变化趋势与发行人经营规模扩大趋势保持一致，且商标使用费绝

对金额稳步增加，符合发行人业务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前期发行人整体业务体

量较小，市场开拓能力较弱，在此背景下，双方协商以相对固定金额结算商标许

可费，并依据发行人业务发展趋势动态提高。随着发行人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

整体业务开拓实力的不断提升，采用浮动定价许可费能够更及时准确的体现实际

使用商标的量的情况，更能够反应出商标授权业务的本质与商业合理性。 

综上，双方基于授权事项的本质对许可费收取标准进行变更，具有商业合理

性。 

2、商标许可使用费定价依据和公允性 

（1）商标许可使用费定价依据说明 

前述商标使用费的定价依据为：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在架空活动地板行业，

上下游合作的核心竞争要素系产品质量、开发设计能力、综合服务能力等，对产

品商标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在发行人展业过程中，上海汇丽仅作为

商标授权使用方，未参与发行人的产品开发设计、以及业务获取等过程。而通过

发行人二十多年的持续经营投入，在发行人架空活动地板产品逐步得到市场认可

的同时，“汇丽”商标在架空活动地板这一细分行业得到了推广，形成了一定的

品牌影响力。基于上述事实，双方经友好协商确定前述商标许可费定价，定价依

据具有合理性。 

经上海汇丽确认，上述商标许可使用费及历年的商标许可使用费均系发行人

与上海汇丽遵循自愿平等原则协商确定；发行人与上海汇丽从未因商标许可使用

事宜产生过任何纠纷争议，并且后续合作也将遵守自愿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持

续进行。 

（2）商标许可使用费公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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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从整体商标许可使用过程来看，商标许可使用费绝

对金额稳步增长，变化趋势与发行人经营规模扩大趋势保持一致，反映了双方

间商标授权业务的本质；另一方面，基于发行人对“汇丽”品牌在架空活动地

板领域推广的作用，以及上海汇丽仅作为商标授权使用方，而未实际发挥贡献

这一事实，双方对于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定价依据具备商业合理性。此外，通过

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相关公开文件，不存在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商标授权业

务，本事项系发行人个性化案例，无直接可比的第三方价格。 

据此，上述商标许可使用费定价依据符合实际事实情况，定价依据具有公允

性。 

（三）上海汇丽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的情形，主营产品、

主营业务历史上是否存在混同、交叉的情形 

1、上海汇丽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的情形 

根据官方网站介绍，上海汇丽集团主要业务板块包括涂料业务、复合强化地

板业务、木制品业务、PC 板业务、幕墙门窗业务等，且主要通过集团下各子公

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其中，涂料业务主要由上海汇丽涂料有限公司负责实现；

强化复合地板业务主要由上海汇丽地板制品有限公司负责实现；木制品业务主要

由上海汇豪木门制造有限公司负责实现；PC 板业务主要由上海汇丽－塔格板材

有限公司负责实现；幕墙门窗业务主要由上海爱尔邦铝复合板有限公司负责实

现。前述各子公司的业务情况、与上海汇丽的股权关系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业务板块 应用领域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海汇丽涂料有

限公司 
涂料业务 

建筑内墙、外墙、

地坪等 

上海汇丽 62.50% 

上海汇丽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汇丽 B”） 

37.50% 

2 
上海汇丽地板制

品有限公司 

复合强化

地板业务 

经过持续多年对历

史投资的亏损企业

进行停产、资产清

理或关闭清算后，

目前的主营业务为

自有厂房租赁 

汇丽 B 100.00% 

3 
上海汇豪木门制

造有限公司 

木制品业

务 
住宅装修、装饰 上海汇丽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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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汇丽－塔格

板材有限公司 

PC 板业

务 

体育场馆、高铁站

房、农业温室、交

通隔音等 

上海汇丽 100.00% 

5 
上海爱尔邦铝复

合板有限公司 

幕墙门窗

业务 

建筑玻璃幕墙、铝

合金门窗 

上海汇丽 80.70% 

上海汇丽涂料有限

公司 
19.30% 

注：汇丽 B 系 B 股上市公司，上海汇丽持有其 28.64%的股权，是其控股股东。 

由上表可知，上海汇丽及集团内子公司所经营的产品在产品类型、应用领域

与发行人存在较大差异，双方在市场定位、产品营销等方面亦存在差异，客户、

供应商重叠的可能性较低。 

通过对上海汇丽常务副总裁王邦鹰访谈确认、获取并比对上海汇丽 2020 年

至 2022 年各期主要客户与供应商清单、查询汇丽 B 公布的年度报告等。经核查

确认，双方不存在供应商重叠的情形；存在一家客户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重叠的情形。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隶属于世界五百强——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170.SH）的下属公司，业务涵盖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室内装饰、室外幕墙、城市更新、展示布展、数字化服务和其他新兴业

务。报告期内，该客户与上海汇丽集团子公司上海爱尔邦铝复合板有限公司开展

幕墙门窗等建筑装饰材料；该客户及其下属河北雄安分公司与发行人采购架空活

动地板，主要用于上海世博会绿谷、广州恒基中心办公楼、雄安商务服务中心等

项目铺设中。双方与该客户在交易标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存在协同或共同

开展业务的情形。 

2、主营产品、主营业务历史上是否存在混同、交叉的情形 

上海汇丽系经南汇县人民政府批准，于 1993 年 9 月成立的国有企业。在企

业存续期间，上海汇丽经营范围广泛，包括化学建材、涂料、防水装潢粘结材料、

塑料制品、精细化工产品、房屋配套产品、五金装潢配件、木业制品等各类建材

产品。上海汇丽主要通过投资下属各类公司的形式实现各类建材产品的经营，其

中，对于架空活动地板业务，上海汇丽与顾黎明等人达成合作成立发行人前身，

作为上海汇丽在架空活动地板业务板块经营的子公司，通过发行人在架空活动地

板行业的深根实现集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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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因股东间经营理念、管理模式、运营思路等产生了差异，上海汇

丽将所持股权转让并退出。同时，2000 年，上海汇丽开始改制，对其集团业务

梳理与调整，由于架空活动地板业务不属于其主营业务，未投入其未来规划中。 

至今，上海汇丽仅作为商标授权使用方，未涉足该领域的生产与销售活动，

对产业链上下游缺乏相应的认知与储备。架空活动地板行业存在一定的技术、资

金、规模化生产、综合服务能力等壁垒，对上海汇丽而言，其缺少相应的生产、

技术、市场、服务等方面的积累，缺少未来从事该项业务的基础实力。同时，自

上海汇丽成立以来，其陆续完成改制、外资入股等事项，在经营过程中公司整体

业务在不断收缩。截至目前，上海汇丽旗下各业务板块经营状况受阻，对开拓架

空活动地板领域存在较大的阻碍。 

综上，发行人授权使用“汇丽”商标事项自成立之初一直延续至今，除该商

标授权使用事项外，上海汇丽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任何业务往来，双方在各自领

域独立自主经营，主营产品、主营业务历史上不存在混同、交叉的情形。 

二、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收入明细表，查验发行人主营产品对各类商标的使用情况； 

2、访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销售部门负责人等管理层，了解发行人业务开

展过程中的核心竞争要素、商标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主要作用和贡献等； 

3、获取上海汇丽工商登记信息，查阅上海汇丽目前主营业务、主要产品、

生产经营状况等基本情况；查阅汇丽 B 公布的相关公开资料，对比上海汇丽主

要客户与供应商清单，了解上海汇丽及其控股子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及主要客

户、供应商情况；确认并分析前述主体的主要客户、供应商与发行人是否重叠； 

4、访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上海汇丽常务副总裁，了解上海汇丽设立至今

的业务发展脉络，分析未涉足架空活动地板领域的原因及合理性，确认双方是否

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主营产品、主营业务历史上是否存在混同、交叉等情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8-3-11 

 

1、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各类商标对应的销售收入占比整体保持稳定；无论

是“汇丽”自主商标，亦或是“汇联”、“华晶”等自有商标，均系发行人的主

要商标之一，但该等商标并不构成发行人的核心竞争力，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主

要作用和贡献较小。 

2、“汇丽”商标许可使用费定价依据符合实际事实情况，定价依据具有公

允性，双方基于授权事项的本质对许可费收取标准进行变更，具有商业合理性。 

3、上海汇丽及集团内子公司所经营的产品在产品类型，应用领域与发行人

存在较大差异，双方在市场定位、产品营销等方面亦存在差异。经对比上海汇丽

主要客户与供应商清单，双方不存在供应商重叠的情形；存在一家客户上海市建

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重叠的情形，双方与该客户在交易标的等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不存在协同或共同开展业务的情形。 

4、发行人授权使用“汇丽”商标事项自成立之初一直延续至今，除该商标

授权使用事项外，上海汇丽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任何业务往来，双方在各自领域

独立自主经营，主营产品、主营业务历史上不存在混同、交叉的情形。 

 

二、问询问题 10.关于其他 

10.1 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从外部受让取得部分专利的情形，

且相关技术内容对发行人较为重要。 

请发行人说明：批量受让取得专利的原因及背景，定价依据及公允性，是

否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受让取得的专利应用在发行人产品上的情况以及对应

销售收入，是否属于发行人核心工艺。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事实情况 

（一）批量受让取得专利的原因及背景，定价依据及公允性，是否存在纠

纷及潜在纠纷 

在经营过程中，发行人存在向第三方受让专利的情形，主要涉及到钢材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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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硫酸钙基材等相关材料及其制备技术，该等工艺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相

关性程度较高，涉及的技术、工艺、材料制备方法与主营产品钢地板、硫酸钙

地板等涉及的加工工艺存在一定共性。其中，钢材磷化处理工艺，系发行人出

于对已有产品的技术保护、构建有效的专利保护池、避免潜在纠纷等考虑，向

第三方安徽宝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受让。 

硫酸钙基材等相关材料及其制备技术，系公司为增加在主营产品基础材料

加工、新型基材研制等领域的技术储备、增强公司在行业内的技术优势、为后

续主营产品产业化开发及技术升级进行技术储备等考虑，基于与孙晋玉、山东

绿源固废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技术交流，对其相关技术有较为深入的了解，签署

了专利转让合作协议，向该等主体购买发行人认为有必要纳入自身技术储备及

专利保护池的专利。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 71 项专利权，包括 10 项

发明专利，60 项实用新型专利，1 项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受让取得的专利有 7 项。

受让取得的专利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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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

权人 
专利名称 类别 专利号 转让方 

转让完成时

间 
原因及背景 

转让价格

（万元）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1 
发行

人 

一种钢材的

磷化处理工

艺 

发明

专利 

ZL 2016 1 

1214366.4 

安徽宝恒

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

司 

2019.1.11 

该专利主要应用于发行人全钢架空

活动地板产品磷化生产工艺环节，属

于前处理工序，主要原理系通过在钢

材基体表面形成磷酸盐转化膜，防止

钢材金属表面腐蚀。该工艺在同行业

应用较为普遍，因此发行人购买该专

利，目的在于优化生产工艺的同时加

强对该生产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形

成知识产权优势，避免潜在纠纷。 

3.70 

双方根据专利的实际应

用情况和使用需求协商

确定，价格公允。 

2 
山东

汇联 

一种硫酸钙

防静电地板

基材 

发明

专利 

ZL 2016 1 

0194667.9 
孙晋玉 2022.1.25 

孙晋玉一直以来持续研发硫酸钙地

板领域创新技术，相关工艺技术对发

行人产品使用原材料的类型、成本存

在较高的提升与改善，因此为优化山

东汇联的生产工艺、节约成本，山东

汇联于 2021 年 12 月 26 日与孙晋玉

签署了技术顾问聘用协议（协议期限

自 2022年 1 月 1日至 2024 年 1月 1

日），将孙晋玉聘用为山东汇联的技

术顾问。同时为了加强相关知识产权

的保护，山东汇联受让了孙晋玉及其

控制的山东绿源固废产业技术研究

院所持有的与石膏板、硫酸钙防静电

5.00 

根据该等专利的研发投

入成本、实际应用情况

及市场行情等协商确

定，价格公允。 

3 
山东

汇联 

一种硫酸钙

防静电地板

生产装置 

发明

专利 

ZL 2016 1 

0194209.5 
孙晋玉 2022.1.25 5.00 

4 
山东

汇联 

一种负离子

健康石膏板 

发明

专利 

ZL 2016 1 

0439348.

X 

孙晋玉 2022.1.25 5.00 

5 
山东

汇联 

一种防辐射

健康石膏板 

发明

专利 

ZL 2016 1 

0439347.5 
孙晋玉 2022.1.25 5.00 

6 
山东

汇联 

一种硫酸钙

防静电地板

实用

新型 

ZL 2016 2 

0258413.4 
孙晋玉 2022.2.9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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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装置 地板相关的专利。 

7 
山东

汇联 

一种湿法模

压成型纤维

增强石膏板

的生产装置 

实用

新型 

ZL 2019 2 

2033988.2 

山东绿源

固废产业

技术研究

院（曾用

名：山东

绿源固体

废弃物产

业化应用

研究院） 

2022.2.21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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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受让专利的相关协议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登录裁判文

书网、人民法院公告网、企查查等网站查询，批量受让取得专利不存在纠纷或潜

在纠纷。 

（二）受让取得的专利应用在发行人产品上的情况以及对应销售收入，是

否属于发行人核心工艺 

1、第一项专利（“一种钢材的磷化处理工艺”专利号 201611214366.4） 

该项专利主要应用于发行人全钢架空活动地板产品磷化生产工艺环节，属于

前处理工序，主要原理系通过在钢材基体表面形成磷酸盐转化膜，防止钢材金属

表面腐蚀。该项专利技术属于基础性生产技术，不属于发行人核心工艺。 

该项专利自 2019 年 1 月受让后即用于发行人全钢架空活动地板产品的生产

中，报告期各期对应全钢地板产品销售收入金额分别为 22,033.42 万元、18,870.40

万元和 21,791.01 万元。 

2、第二至七项专利（“一种负离子健康石膏板”专利号 201610439348.X 等） 

上述受让专利中，其中，第二、三、六项系针对目前硫酸钙架空活动地板产

品开发设计的新型基材材料及对应的加工生产装置，目前该等项目仍处于初创研

制阶段，且适用于下游客户特别要求等情形，整体生产需求相对较小，应用频率

较低，不属于发行人的核心工艺，目前未实现具体产品的制造与销售，未产生经

济效应和对应销售收入。 

第四、五、七项专利系发行人通过该等专利完成对现有技术的储备与扩充，

以此为研发创新基础，从而对现有硫酸钙产品的生产工艺的进一步改进与升级。

由于该等专利系过渡储备技术，不属于发行人的核心工艺，无对应的具体产品应

用情况和对应的销售收入。 

总体而言，发行人经营至今，产品种类较为成熟，产品结构相对稳定。行

业发展至今，业内研发技术已较为成熟，目前研发工作主要聚焦于工艺、外观

设计方面。相较于业内竞争对手，多层次、系列化的产品梯队、整体方案设计

能力、规模化生产能力等系发行人取得市场领先地位、获取一大批知名项目的

关键。根据公开信息查询，目前发行人与国内主要竞争对手拥有的专利情况相

同，主要集中在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数量较少，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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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专利情况 

1 
沈阳沈飞民品工业有限

公司 
- 

2 惠亚集团 

集团内部公司位于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两地，其中位于中

国大陆的公司包括上海惠亚铝合金制品有限公司、惠亚科

技（苏州）有限公司等。其中： 

上海惠亚铝合金制品有限公司拥有 47项专利权，其中实

用新型 42项、发明专利 1项、外观设计 4项； 

惠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拥有 53项专利权，其中实用

新型 49项、发明专利 1项、外观设计 3项。 

3 
常州华通新立地板有限

公司 

拥有 52项专利权，其中实用新型 44项、发明专利 3项、

外观设计 5项 

4 
浙江金华天开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 
拥有 33项专利权，其中实用新型 32项、发明专利 1项 

5 佳辰地板常州有限公司 拥有 51项专利权，其中实用新型 44项、发明专利 7项 

6 
常州市华一防静电活动

地板有限公司 

拥有 22项专利权，其中实用新型 19项、发明专利 1项、

外观设计 2项 

7 
常州市武进中天机房设

备有限公司 
拥有 55项专利权，其中实用新型 52项、发明专利 3项 

8 发行人 
拥有 71项专利权，其中实用新型 60项、发明专利 10项、

外观设计 1项 

二、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专利等知识产权证书；取得国家知识

产权局出具的专利登记簿查询证明，核查发行人拥有的专利等知识产权的权属是

否明确、有无瑕疵、有无被终止、宣布无效以及侵害他人权利的情形； 

2、取得发行人受让专利的相关协议文件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手续合

格通知书》等； 

3、取得子公司山东汇联与专利转让方孙晋玉签署的《技术顾问聘用协议书》； 

4、登录裁判文书网、人民法院公告网等网站查询发行人相关专利是否存在

诉讼情况，核查受让取得的专利的相关转让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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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访谈发行人研发人员，了解发行人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及其专利；核心

技术来源及形成过程；受让取得的专利的具体技术内容、受让原因，确认是否已

运用于具体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 

1、发行人受让取得“一种钢材的磷化处理工艺”专利的原因及背景是为优

化公司的生产工艺，加强对主要生产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避免潜在纠纷。发行

人与转让方根据专利的实际应用情况和使用需求协商确定价格，定价公允。 

2、山东汇联批量受让取得 6 项专利的原因及背景是为优化山东汇联的生产

工艺，山东汇联于 2021 年 12 月 26 日与孙晋玉签署了技术顾问聘用协议（协议

期限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1 日），将孙晋玉聘用为山东汇联的技术

顾问。同时为了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山东汇联受让了孙晋玉及其控制的山东绿

源固废产业技术研究院所持有的与石膏板、硫酸钙防静电地板相关的专利。山东

汇联与转让方根据该等专利的研发投入成本、实际应用情况及市场行情等协商确

定价格，定价公允。 

3、发行人及子公司批量受让取得专利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4、发行人受让取得专利均不属于发行人核心工艺；除“一种钢材的磷化处

理工艺”专利应用于发行人全钢架空活动地板产品磷化生产工艺环节并产生经济

效益之外，其余专利均未应用于相关产品，未对应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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